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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有關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

年報之補充公告

茲提述朗詩綠色管理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刊發之截至

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（「年報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

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年報第 101頁「股份計劃概要」項下二零二二年購股權計劃之參與

者應為如下（修訂以劃線表示）：

參與者 本集團董事及本集團僱員（不論全職或兼職）。

此外，除年報「購股權計劃」及「限制性股份獎勵計劃」分節所披露之資料外，本公

司謹此提供以下資料：

1.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，概無向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授出購股

權。

2.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，概無向五名最高薪酬人士授出限制

性股份獎勵。

– 1 –

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年報所載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。

承董事局命

朗詩綠色管理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高媛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八月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局由兩名執行董事田明先生及黃征先生，一名非執行董事顧

菁女士，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許小年先生、陳泰元先生及芮萌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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